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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以后，短短二十多年里中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确立并逐渐完善。由此金融体制开始改

革、金融市场开始重建，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具有中国特色

的金融市场逐步形成并趋向国际化。随着金融活动的日趋活跃，中国

的金融犯罪也更加突出并呈现国际化趋势，开始阻碍经济的良性发

展。以下想要简单就中国金融犯罪的立法变革与司法现状进行介绍。 

一、	 中国金融犯罪的立法变革	  

1、立法整体介绍——从 1997年新刑法典到刑法修正案八	  

在 1997年新刑法典颁布之前，一般认为，中国关于金融犯罪的

立法主要由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组成：一是１９７９年刑法

典，其规定了伪造国家货币罪，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伪造支票、

股票或者其他有价证券罪。二是单行刑法。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全国人

大在１９９５年６月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以单行刑法的方式比较系统完整地规定了金融犯罪的具体行为类型，

至此，刑法中的金融犯罪涉及货币、证券、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信贷

管理、金融票证、外汇和金融诈骗等，使金融犯罪体系初步形成，这

也为金融体制的顺利改革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一道强有力的防火墙。三

是附属刑法。这里主要是与打击金融犯罪有关的银行法规范中的刑事

责任处罚规定，需要说明的是，附属刑法在中国存在争议，因为其仅



仅表明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缺乏具体的罪状和法定刑描述。 

１９９７年修订刑法典时，立法者曾考虑为加大对金融犯罪的打

击力度而把金融犯罪等特殊犯罪单独列于刑法典之外，但考虑到刑法

的统一和执行，最终还是把原有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规定

的金融犯罪统一规定于刑法典，并且集中规定于中国现行刑法典第三

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同时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新增了若干新的罪

名。此时刑法典中规定了３０多个金融犯罪罪名，涉及除期货之外的

各金融领域，可以说中国金融犯罪体系已经比较完善。 

为了使刑法与金融法律更加协调，也为了打击金融犯罪维护金融

安全，在１９９７年刑法典修订之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

一系列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对金融犯罪作出补充规定。１９９８

年１２月通过《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

定》，规定了骗购外汇罪和非法买卖外汇等犯罪行为（归入非法经营

罪范畴），并扩大了逃汇罪的主体范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通过第一

个刑法修正案，对期货犯罪等作了规定，并与证券犯罪相并列；另外，

根据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对刑法第１７４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和

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的罪状作出相应

修改。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三），扩大洗钱罪的外

延，把“恐怖活动犯罪”也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罪。２００５年２月通过

刑法修正案（五），对信用卡犯罪作出补充修改，规定了妨害信用卡

管理罪，并增加了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２００６年６月通过刑

法修正案（六），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市场罪，违反国家规定发放



贷款罪，欺骗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罪，吸收客户资金

不入账罪，洗钱罪等金融犯罪作出补充修订。2009年 2月通过刑法

修正案（七），加大对泄露证券交易内幕信息行为的惩处，对老鼠仓

犯罪问题进行了规定。2011年 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票

据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适用。当然，除上述单行刑法和修正案，

１９９７年之后我国还出台了相关的立法解释，使得中国的金融犯罪

立法日渐完善。	  

2、立法变革分析——模式选择与立法趋势	  

对于中国的金融犯罪立法究竟应选择何种模式，理论界众说纷

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单独立法说，主张制定一部独立的金

融犯罪刑法。二是附属刑法说，主张在金融法规范中对严重的违法行

为直接规定罪状和法定刑。三是综合规定说，主张采取以附属刑法为

主要模式的“双轨制”，即以附属刑法规范为核心，辅之以刑法典的

模式。 

在我本人看来，金融犯罪采取何种立法模式更符合未来的立法趋

势，这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立法体制机制现实，顺应国民的犯罪观念，

尊重立法技术的合理性，并考虑司法适用的便捷进行判断。从以上因

素综合考虑，中国今后仍然应当积极应用单行刑法的方式规定金融犯

罪，但以刑法典集中规定为最终目标。具体来说，立法机关应当根据

中国惩治金融犯罪的需要，适时以单行刑法的方式修改、补充、增设

金融犯罪规范，当单行刑法规定的内容经过一定时间的司法实践检验



后，对刑法典进行全面修订时再将金融犯罪规范予以编撰入典。 

二、中国金融犯罪的司法现状	  

1、刑事司法现状整体介绍	  

大家可能知道，上海市是中国内地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

心，因此在这里我首先想要以上海市金融犯罪的司法现状为样本对中

国的整体情况进行大致说明。上海市检察院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上

海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金融犯罪案件 2005年时仅有 32件，到 2011年

已上升到 1090 件。2009 年至 2011 年三年间，上海市检察机关办理

的金融犯罪案件，平均每年都在 1000件以上。上海市检察机关 2011

年受理的金融犯罪案件数量相当于 2007年、2008年两年的总和，是

2006年的 3倍。2011年共审查起诉金融犯罪 1090件 1210人。在上

海市检察机关查处的金融犯罪案件中，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证券犯罪等金融案件呈明显增多态势；所涉及领域也由传统、单一的

金融行业向房地产、商贸、教育等领域渗透。除此之外，金融犯罪方

式也趋向专业化、智能化、网络化，犯罪手段极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形势十分严峻。 

就全国而言，除案发率高、犯罪形态不断出现新形式以外，金融

犯罪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金融犯罪涉案数额大、涉及面广，

跨省、跨地区犯罪日益增多；二是内外勾结作案已经成为金融犯罪领

域最为突出的特点；三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断呈现增长趋势，危害结

果呈现延伸与扩大趋势；四是金融犯罪形式日趋职业化、组织化和智



能化；五是中国的金融犯罪面临国际化趋势的严峻考验。随后我的博

士生徐藩将会就上述几点进行专门介绍。 

2、金融犯罪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若干突出问题	  

中国金融犯罪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在这里简单介绍一

下：一是金融犯罪专业性所带来的司法查处困难。金融行业中，即使

是传统的金融犯罪，如金融诈骗、非法集资案件等，都会涉及到网络

化、智能化手段，而涉及到内幕交易的案件就更复杂了，查办此类案

件，不仅要求司法人员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还要熟悉各个领域金融

交易的运作模式，这对中国的司法机关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二是

对于金融犯罪由于国际化而出现的新型行为样态如何进行合理认定，

实现犯罪圈的动态化，从而确保金融交易安全；三是如何根据现行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继续解决司法追诉容易抓大放小，避免出现

大量金融犯罪黑洞，有效将预防金融犯罪与打击金融犯罪并重起来。	  

三、关于中国打击金融犯罪的思考	  

1、成就与缺憾	  

中国打击金融犯罪的努力，被公认为成就斐然，但是也存在缺憾。

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金融犯罪立法规

范体系，在不断扩大金融犯罪圈的同时，开始从重刑主义走向轻刑化；

二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注重多部门的协调配合，开始建立一套有效的

从预防到打击的综合治理机制。	  

缺憾则主要表现为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金融刑事法律同



样存在立法滞后的问题，司法层面上则表现为司法打击不力。	  

2、完善对策	  

完善中国的金融犯罪治理，对策未来需要从经济、行政和法律三

个层面展开。经济层面，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金融经济市场，注重

建立以诚信为中心的金融经济伦理；行政层面，必须整顿金融市场，

规范金融秩序，在微观层面明确金融管理制度，严格操作程序；法律

层面，根据金融发展的需要及时完善金融刑事立法，与此同时，要进

一步强化防范和惩治金融犯罪的专业队伍，严惩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